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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52         证券简称：苏垦农发           公告编号：2018-028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江南大学

签订共建农产品精深加工联合研究中心 

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与

江南大学粮食发酵工艺与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以下简称“江南大学国家工程实

验室”或“乙方”）于 2018年 5月 7日签署《共建农产品精深加工联合研究中

心协议书》，共建非法人机构“农产品精深加工联合研究中心”。 

 合同履行期限：合作期限为五年，双方可根据合作意愿和实际情况续签

合作协议。 

 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概述 

1、为进一步加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提升公司农产品精深加工生产能

力，经友好协商，公司与江南大学国家工程实验室于 2018年 5月 7日签署了《共

建农产品精深加工联合研究中心协议书》（以下简称“共建协议”），双方共同挂

牌，共建非法人机构的“农产品精深加工联合研究中心”。 

2、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江南大学粮食发酵工艺与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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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负责人：陈坚 

3、住所：江苏省无锡市蠡湖大道 1800 号 

4、研究范围：江南大学国家工程实验室是国内粮食发酵领域第一个国家工

程实验室，拥有教育部功能食品工程研究中心、江苏省生物活性制品加工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等省部级科技创新公共平台，并作为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主要组成部

分。江南大学国家工程实验室以粮食发酵产业发展需要为出发点，以提高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为宗旨，围绕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重点工程，开展产业

核心技术攻关、关键工艺研究、重要装备研制和重大新产品开发，突破产业结构

调整和发展中的关键技术装备制约。 

5、主要研究方向：（1）粮食精深加工工程与技术；（2）酿造技术与工程；

（3）发酵工艺优化控制及放大技术；（4）生物分离工程。 

三、合作合同的主要条款 

1、合作方式与内容 

（1）甲乙双方共建非法人机构“农产品精深加工联合研究中心”，双方共同

挂牌。 

（2）联合研究中心将以甲方产业发展目标和新产品开发需求为导向，以提

升甲方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为目标开展研究工作。包括：①高附加值新产品的开

发和产业链的延伸；②向甲方推荐乙方拥有的成熟、先进的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

成果与项目转化；③现有农产品的质量与安全提升；④农产品污染物的消减和食

品安全性的保障；⑤企业生产的节能减排和清洁化加工等方面。 

2、甲方权利义务 

甲方为保证双方合作按计划顺利开展，需在合作期限内向联合研究中心投

入：（1）按年支付的日常运行经费；（2）在联合研究中心合作研发范围之外的其

他技术成果的许可实施费用（合同另定）。 

3、乙方权利义务 

（1）乙方要加强联合研究中心研发工作管理，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召开

战略研讨会，共同确定年度及中长期研究方向与产品研发计划，在每年的年底前

汇报期间，由联合研究中心主任负责提出年度研发工作计划及立项报告，报联合

研究中心管理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实施。甲方根据产业发展需要可另行设立研究项

目交乙方承担，项目合作协议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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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方需向联合研究中心免费提供不少于 200平方米的独立研究办公场

地，并在甲方研究场所建设期间，免费指导甲方建设自己的研究场所（包括中试

场所），设备选购；免费培训甲方的项目研究人员。 

（3）乙方根据双方研发项目需要，为联合研究中心选配专职或兼职的研究

队伍，并提供固定实验室、主要研究仪器设备及技术支持。 

4、成果使用和归属 

（1）项目合作的科研成果形成的专利和论文，双方共同署名。 

（2）科研成果使用权和产业化权利归属甲方。非经双方书面同意，任何一

方不得单方面转让科研成果的各项权利，包括专利申请权、专利权、专利许可使

用权等。 

5、合作期限 

合作期限为五年，双方可根据合作意愿和实际情况续签合作协议。本次合作

结束后，双方可共同商议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建立新的合作意向。 

四、本次合作的目的和影响 

1、江南大学国家工程实验室在粮食精深加工工程与技术领域具备雄厚的科

技研发实力和创新能力，本次合作将有利于发挥公司的产业转化优势和江南大学

国家工程实验室的科技创新优势，通过合作研发、成果转化等方式，推进高校先

进技术成果在农产品加工业方面的应用，推进公司在粮食精深加工领域的发展，

提升公司效益及产品竞争力。  

本次合作属于技术研发合作，对公司 2018 年度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2、本次合作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对合作方产生

重大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双方签订协议后续是否能产生技术成果及技术转化效果、转化进度等均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5月 9日 

 


